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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

和国政府、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坦

桑尼亚—赞比亚铁路的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、赞比亚

共和国政府，从相互间的友好关系出发，本着在平等互利、互

不干涉内政、互相尊重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技术

合作关系的共同愿望，签订本协定，条文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根据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和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发展独

立自主的交通运输事业、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、加强坦赞两国

间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的共同要求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

帮助坦赞两国政府修建自基达杜至康博约全程约一千六百公里

的坦—赞铁路。 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适当时候将考虑帮助坦桑尼亚

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修建从基达杜到达累斯萨拉姆铁

路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向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和赞

比亚共和国政府提供修建上述铁路项目的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

件的贷款。贷款的金额、提供方式、偿还办法和帐务处理，将

在中国方面对上述铁路工程进行勘测、设计之后，同坦桑尼亚

联合共和国政府和赞比亚共和国政府商定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修建上述铁路项目，分三大步骤进行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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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一）中国政府先后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赴坦桑尼亚和赞

比亚，就铁路工程进行考察，其费用由中国负担。  

  （二）中国政府派出必要数量的专家和技术人员，对铁路

工程进行勘测。根据考察、勘测的结果，由中国方面进行设计。  

  （三）根据设计结果，由中国政府派遣必要数量的专家和

技术人员，帮助坦桑尼亚政府和赞比亚政府组织上述铁路工程

的施工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上述铁路的基本技术原则，将由坦赞双方根据中国专家考

察后提出的报告，进行协商，取得一致，以便据以勘测、设计

和施工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帮助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和

赞比亚共和国政府为修建、管理、维修上述铁路培训必要数量

的技术人员，具体事宜另行商定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修建坦桑尼亚—赞比亚铁路的一切重大事宜，将由中华人

民共和国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三国政府共同

协商解决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三国政府履行完毕本

协定的一切有关义务之日止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在北京签订，共三份。每份

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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